


臺北市立大學 104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貳、 地點：天母校區科資大樓 D810 會議室 

參、 主席：鄭教務長玉卿                紀錄：翁婉萍 

肆、 出（列）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70 人，實際出席人數 55 人 

伍、 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確認通過。 
二、主席報告 

1. 目前交換生選課在申請程序上，須先經由任課教師同意，敬請師長於簽

准前酌予評估，避免學生選課後且逾加退選時間，又突然告知學生不得

選課，造成學生困擾，也間接影響交換學生對本校之觀感。目前國際處

正規畫未來交換生也於線上選課，屆時希望授課教師也給予協助。 
2. 感謝各系所努力朝合理開課數方向調整，唯仍有部分系所距離目標尚有

不小空間，合理開課數將於 105學年度進行檢討，請師長勉予配合調整。

目前達到合理開課數之系所，若遇選課人數不足，皆可同意開課。 

3. 學校曾於相關會議中達成共識，在職進修碩士班開課人數平均須達 15

人為原則，唯部分系所招生人數及其他各項因素無法配合此原則。雖有

特殊狀況得以專簽，仍請各系所主管及師長思考相關課程之調整方案，

儘量避免開學後因選課人數過少而致關課，造成系所及授課教師的困

擾。 

4. 目前全校已有 10 個系所開設實習課程，培養學生就業態度與提升相關

能力。請各系所師長思考開設與系所相關學科知識之實習課程，增加學

生實務經驗，以幫助學生學習及進行未來生涯發展規劃。 

5. 因本校原學生轉系辦法之轉系標準表內尚未包含市政管理學院各學系

之標準，爰請市政管理學院各系增訂及各學系再次檢視轉系標準表之內

容（附件 1）。依本校行事曆排定 105學年度於 105年 4月 25至 29日辦

理轉系、輔系、雙主修(放棄)申請事宜。 

陸、 決定會議程序：依序進行 

柒、 討論提案：  
案 由 一：有關成績處理要點中，期末成績登錄期程為「期末考週」完畢之

翌日起十日內，此十日是否可扣除假日計算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陸上運動學系 
說    明： 

一、 依本校成績處理要點：「二、本要點所稱成績為學業成績，包含

各科目學期成績、畢業成績及暑期成績：(一)學期成績：本校行

事曆「期末考週」完畢之翌日起十日內(碩博士班得延十日)網路

登錄繳交。」所示，成績須於期末考週完畢後十日內完成登錄，

惟扣除假日後僅剩六個工作天。 

二、 然因成績評量資料多元，包含學生報告與期末考試等，閱卷、評

量及分數計算都需要作業時間，擬請考量期末考週完畢後十日內

完成登錄是否可扣除假日，以上班日計算之。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有關通識教育中心歐老師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更正成績乙案，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本中心歐老師所任教科目為「英文(一)」，因電腦輸入錯誤，致

計算錯誤，影響修讀本課程學生成績。 

二、 擬請同意，以維學生權益。 

三、 檢附更正成績申請表及更正成績清單各乙份（議程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有關音樂學系廖老師申請更正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學習」

成績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    明： 

一、 本系廖老師教授「服務學習」課程，因誤植學生顏同學、黃同學

之成績，擬申請由「未通過」(F)更正為「通過」(P)。 

二、 檢附更正成績申請表（議程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四：有關歷史與地理學系鐘老師申請更正改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

務學習」成績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歷史與地理學系 
說    明： 



一、 本系「服務學習」課程，因誤植 U103040ＯＯ朱同學成績，擬申

請由「未通過」（F）更正為「通過」（P）。 

二、 檢附更正成績申請表（議程附件 4） 

決    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 

案 由 一：馬來亞大學學生林同學申請評鑑所博士班雙聯學制一案，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說    明： 

一、 本校與馬來亞大學已於 104年 8月簽訂碩博士班雙聯學制協議。 

二、 該生已寄送申請文件電子檔，尚符「臺北市立大學與境外大學校

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申請文件已先送評鑑

所審查。 

三、 據該生表示，其在馬來亞大學博士班無需選修學分。 

四、 檢附相關簽文（議程附件 5），爰因學生之申請文件屬個人資料，

不在會議中呈現。 

決    議：撤案。 

 
案 由 二：有關運動健康科學系莊教授更正成績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運動健康科學系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立大學教師繳交及更正成績要點辦理。 

二、  本系學士班一年級「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課程，因教師計算成

績失誤，導致 4名學生成績誤植，爰莊師提出更正成績之需求。 

三、 檢附更正成績申請表（議程附件 6）。 

決    議：照案通過。 

 

捌、會議結束：11 時 10 分。 








